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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宁风电场一期 50MW工程 220kV 接入系统输变电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1年 7月 3日，乡宁县国家电投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在乡宁县组织召开了乡

宁风电场一期 50MW工程 220kV接入系统输变电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会议

成立验收组，验收组成员为建设单位乡宁县国家电投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验收监

测单位山西贝可勒环境检测有限公司的代表及应邀到会的专家等。建设单位代表介

绍了项目及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的建设、运行情况，验收监测单位代表介绍了验收监

测的情况。验收组人员查阅、核实了相关资料，现场核查了项目及生态环境保护措

施建设、运行情况。对照原国家环保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

环规环评〔2017〕4号）、原山西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做好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工

作的相关通知》（晋环许可函〔2018〕39号）、《乡宁风电场一期 50MW工程 220kV

接入系统输变电工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表》，依照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

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经讨论和审议，提出了整

改意见。

会后，建设单位对照整改意见进行了整改，并于 2021年 8月 23日提交了补充

完善后的验收监测报告表。

根据现场核查情况和完善后的验收监测报告表，提出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1、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为乡宁风电场一期 50MW工程 220kV接入系统输变电工程所有建设内

容。

2、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建设地点：山西省临汾市乡宁县管头镇和昌宁镇

建设性质：新建

所属行业：D4402电力供应

建设规模：（1）乡宁风电场 220kV升压站至乡宁 220kV变电站 220kV线路工

程，线路全长约 15.5km，位于乡宁县境内，距离乡宁县县城规划区边界 1.1km。塔

基数量 38基，其中直线塔 22基，耐张塔 15基，终端塔 1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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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乡宁变电站扩建 1个 220kV间隔。

主要建设内容：见表-1。
表-1 主要建设内容一览表

工程名称 指标名称 环评批复内容 本期验收内容 变更情况

升压站～

乡宁变电

站 220kV
线路

型式 架空线路 架空线路 无变化

回路数 单回路架设 单回路架设 无变化

线路长度 15.5km 15.5km 无变化

导线型号
2×JL/GIA-400/35

钢芯铝绞线

2×JL/GIA-300/40
钢芯铝绞线

导线型号优化

全线塔基 52基 38基
减少塔基 14基，原因

为线路优化

3、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18 年 12 月，临汾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该项目进行了核准（临发改审批发

【2018】99号）；2019年 4月，建设单位委托中科森环企业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编制完成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19年 6月 24日，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对项目环评

报告表进行了批复（晋环审批函【2019】210号）。

项目于 2019年 9月开工建设。2020年 9月 20日建设完成，开始进行调试运行。

项目从立项至调试过程中，无违法行为和处罚、环境投诉记录。

4、投资情况

本项目实际总投资 2425.25万元，其中实际环保投资 120万元，占工程总投资的

4.94%。

二、工程变动情况

根据该项目实际建设情况，对照环境影响评价及批复文件，项目变动情况分析

见表 2。
表 2 工程变动情况一览表

输变电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 变更情况及原因

1.电压等级升高。 无变化

2.主变压器、换流变压器、高压电抗器等主要设备

总数量增加超过原数量的 30%。
无变化

3.输电线路路径长度增加超过原路径长度的 30%。 无变化

4.变电站、换流站、开关站、串补站站址位移超过

500米。
无变化

5.输电线路横向位移超出 500米的累计长度超过原

路径长度的 30%。

因线路优化，路径较环评阶段偏移超过

500m的长度约 4.1km，占线路总长的 26%，

不属于重大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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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变电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 变更情况及原因

6.因输变电工程路径、站址等发生变化，导致进入

新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等生态敏感区。

线路路径变化部分未导致进入新的自然保

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生

态敏感区。

7.因输变电工程路径、站址等发生变化，导致新增

的电磁和声环境敏感目标超过原数量的 30%。

本工程因线路优化，部分路径变更新增敏感

点 10处。根据本次验收监测结果，新增环

境敏感点处的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

度均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8702-2014）中 4kV/m、0.1mT的控制

限值；昼、夜间声环境质量均满足《声环境

质量标准》（GB3096-2008）1类标准；故

结合生态环保部部长信箱《关于输变电建设

项目重大变动如何认定的回复》中的相关论

述，本次验收阶段新增敏感点较环评阶段超

过 30%，但未导致不利环境影响显著加重的

情况，故本工程界定为一般变动。

8.变电站由户内布置变为户外布置。 无变化

9.输电线路由地下电缆改为架空线路。 无变化

10.输电线路同塔多回架设改为多条线路架设累计

长度超过原路径长度的 30%。
无变化

验收组认为：上述变动不属于《关于印发<输变电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

的通知》（环办辐射[2016]84号）中的重大变动情形，可以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

理。

三、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一）施工期

1、生态恢复

项目开工前由各施工单位对施工人员进行了文明施工和环境保护的专题宣贯，

增强保护意识，确保施工过程避免对植被进行随意破坏。

在施工前对塔位选择进行了核实，优先选择布置在植被稀疏的荒地和地势平整

的地方，有效减少了塔基施工对植被的破坏，且施工结束后施工单位对塔位进行了

土地平整和植被恢复，根据现场调查，植被恢复状况良好。

线路施工阶段的砂石、水泥等建筑材料均堆放于材料堆场，未直接堆放于植被

表面。施工过程中，进行了分层开挖，分层反序回填，最后覆盖表土，用于植被恢

复。

根据现场调查，本工程沿线因季节原因，恢复情况不是很理想，应根据实际情

况进行后期补种和植被抚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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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线路工程牵张场、料场等均选择布置于地势平坦处，经现场调查，工程牵

张场和料场均已植被恢复。

2、污染防治措施

（1）大气环境

施工单位制定环境保护规章制度并在开工前对施工人员进行宣贯教育，并采用

围栏对施工场地进行围挡防护。对施工场地产生的土石方及时进行了清运，并安排

专人进行洒水抑尘。白灰、水泥等粉料和建筑垃圾、土方运输过程中采用了密闭方

式，减少对沿途大气环境的影响。施工期间做到每个杆塔建设完成后，及时进行土

地平整及地表植被恢复。

（2）水环境

在跨越鄂河等河流时，将塔基布置在距离河流较远的位置，减少了施工期对河

流的环境影响。施工泥浆等废水统一导排至简易沉淀池中，经沉淀后上清液用于洒

水液，沉淀物定期清掏，运抵环卫部门指定地点堆放。

（3）噪声

工程施工均在昼间进行，未在夜间进行施工，且根据本次调查走访，本项目未

发生施工期噪声扰民的现象。

（二）运营期

1、废水

本项目工程运行期间无生产和生活废水产生。

2、固（液）体废物

本项目工程运行期间无固体废物生产。

3、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1）规范化排污口、监测设施及在线监测装置

根据《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 年版），本项目不纳入排污

许可管理。无监测设施及在线监测装置。

（2）其他设施

本项目为新建项目，无“以新带老”工程及居民搬迁等。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项目调试期间，建设单位委托山西贝可勒环境检测有限公司于 2021年 3月 3日

-4 日对本项目进行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并出具了监测报告（报告编号：

SXBQ21HJ0065）。监测结果表明：

1、电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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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期间，乡宁风电场 220kV升压站～乡宁 220kV变电站沿线环境保护目标处

工频电磁强度监测值在（9.877~29.46）V/m，工频磁感应强度监测值为（0.0942~0.1587）

μT；G16~G17#塔之间衰减断面处的工频电场强度测量值在（2.892~30.59）V/m，工

频磁感应强度测量值为（0.0854~0.1091）μT；220kV 变电站周围工频电场强度测量

值在（7.143~205.9）V/m，工频磁感应强度测量值为（0.0951~0.1256）μT；均满足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工频电场强度 4kV/m、工频磁感应强度

0.1mT，架空输电线路线下的耕地、畜禽蓄养地、道路等场所电场强度控制限值为

10kV/m的限值要求。

2、声环境

监测期间，本项目 220kV输电线路沿环境敏感目标处昼间噪声监测值为（40.8~47）

dB(A)，夜间噪声监测值为（36.2~40.2）dB(A)；中电投 220kV变电站环境保护设施

调试期间周围昼间噪声监测值为（38.9~44.3）dB(A)，夜间噪声监测值为（37.1~39.2）

dB(A)；昼、夜声环境质量监测值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1 类标

准（即昼间：55dB(A)，夜间：45dB(A)）。

3、污染物排放总量核算

本项目无总量控制指标。

五、项目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现场踏勘，项目建设中依据环评及批复要求采取了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对

环境产生的影响较小。

六、验收结论

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中不得提出验收合格的情形，分

析本项目建设情况，不存在不得提出验收合格的情形。具体分析结果见表 3。
表3 不得提出验收合格的情形分析结果表

序号 不得提出验收合格的情形 实际情况
是否存在

不合格情形

1
未按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

定要求建成环境保护设施，或者环境保护设施不

能与主体工程同时投产或者使用的

按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

批部门审批决定要求建成

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

同时投产

否

2
污染物排放不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环境影

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或者重点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要求的

污染物排放符合国家和地

方相关标准、环境影响报告

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

指标要求

否

3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经批准后，该建设项目的 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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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不得提出验收合格的情形 实际情况
是否存在

不合格情形

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

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建设单

位未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或者环境影

响报告书（表）未经批准的

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

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

施未发生重大变动

4
建设过程中造成重大环境污染未治理完成，或者

造成重大生态破坏未恢复的

建设过程中未造成重大环

境污染和重大生态破坏
否

5
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的建设项目，无证排污或者不

按证排污的
不纳入排污许可管理 否

6

分期建设、分期投入生产或者使用依法应当分期

验收的建设项目，其分期建设、分期投入生产或

者使用的环境保护设施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

坏的能力不能满足其相应主体工程需要的

无分期建设 否

7
建设单位因该建设项目违反国家和地方环境保

护法律法规受到处罚，被责令改正，尚未改正完

成的

无处罚、无责令改正 否

8
验收报告的基础资料数据明显不实，内容存在重

大缺项、遗漏，或者验收结论不明确、不合理的

验收报告基础资料数据真

实，无重大缺项、遗漏，验

收结论明确。

否

9
其他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不得通过环

境保护验收的。
无 否

验收组认为：乡宁风电场一期 50MW工程 220kV接入系统输变电工程在建设的

过程中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落实了环评报告表和批复文件中提出的污染防治

措施和有关要求。无不得提出验收合格的情形。监测报告表明，各污染源能够实现

达标排放，对环境的影响较小。乡宁风电场一期 50MW工程 220kV接入系统输变电

工程建设项目具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验收合格。

七、后续要求及建议

1、进一步完善塔基生态恢复与治理工作，加强植被恢复情况的后期管理及跟踪，

提高其存活率。

2、按自行监测方案定期开展环境监测工作，并公开相关信息。

附：验收人员信息表

乡宁县国家电投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

2021年 08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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